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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萃华珠宝” ）于2022年6月21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22〕第 283�号），公司就关注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自查，现将相关关注事项回复如下：

1、公告显示，2022年6月16日，翠艺投资与陈思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同时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

与陈思伟签署了《表决权放弃协议》。 然而，你公司于6月16日当日向我部提交停牌申请显示，翠艺投资正在筹划涉及你

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重大事项，相关事项正处于洽谈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故申请公司股票自6月17日开市起停牌，停牌

后交易各方将会同中介机构就交易方案进行进一步磋商。请你公司对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6号———停复牌》（以下简称“《停复牌指引》” ）等有关规定，详细说明本次控制权转让的具体筹划过程，并详细说明

你公司董事会申请股票停牌具体决策程序、主要决策过程，以及未能在停牌申请文件中真实、准确、完整提供有关事项

进展、具体安排的原因，未能按照《停复牌指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分阶段及时披露所筹划重大事项，并审慎申请停牌

的原因；对前述相关说明，请提供切实、准确的证明材料。 请你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经向本次交易各方询问，本次控制权转让的筹划过程和董事会申请股票停牌具体决策程序、主要决策过程如下：6

月14日至6月16日，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及其代表在深圳通过现场及远程进行控

制权转让的商议筹划。 6月16日16:00点左右，公司董事会收到控股股东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的通知，经向控股股东询问，

交易各方仅对本次交易达成初步意向，但是对交易价格等重要交易条款尚未达成一致。根据《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董事会经审慎评估，认为确需尽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立即组织公司证券部编制《停牌公告》并提交董事会秘书进行合

规性审核，审核无误的申请文件提请董事长签字。 由于双方商议筹划是在异地进行，6月16日17:30左右，陈思伟向其代

表交代了交易价格底线后，单方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放弃协议》的签字页，此时筹划控制权变更的重大

不确定性尚未消除。 6月16日17:40左右，证券部将审定后的《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停牌公告》及备查文件提交深交所

审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萃华珠宝，证券代码：002731）于2022年6月17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

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公告审核通过后于当日晚间20:00左右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萃华珠宝：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

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29）。 6月16日晚间21:30左右，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与陈思伟就股权转让和表决

权放弃的交易方案在重要条款方面达成一致后，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放弃协

议》，并请陈思伟签署，陈思伟随即指示收购方代表提供了其于当日17:30左右在异地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

权放弃协议》的签字页和签字视频。 陈思伟表示认可协议真实并有效地签署，至此《股份转让协议》正式成立生效。 6月

17日，公司提交并披露了股份转让的相关公告（详见公司与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媒体上已披露的公告）。 6月20日，公

司提交并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并放弃表决权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的补充公告》和《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的复牌公告》。

公司于2022年6月16日16:00左右接到控股股东翠艺投资的通知后，按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公司发生可

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

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的规定，公司需要履行披露义务；因此向控股股东询问了重大事项进展情况，交易各

方仅对交易达成初步意向，此时重大事项仍处于商议筹划阶段，公司董事会难以判断交易双方是否能够以及何时能够

就交易方案在重要条款方面达成一致并正式签署协议。 为了保证信息披露的准确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

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停复牌指引》相关规定，经过审慎决策后向深交所申

请停牌。 在停牌申请文件中，已就交易方基本情况及交易方案、后续安排和磋商情况等进行了说明，停牌申请文件中对

有关事项进展、具体安排的表述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停复牌指引》第三条“上市公司应当维护证券交易连续性，审慎申请停牌，不得以停牌代替相关方的信息保

密义务” ，公司在筹划重大事项过程中，交易各方均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本次交易各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交易各

方少数核心管理层，以尽可能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范围，但不申请停牌可能无法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 交易各方在筹划本次控制权变更交易事项过程中，尽最大努力控制知情人范围，明确告知知情人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禁止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经自查，公司本次交易的内幕知情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

况。 因此，公司停牌申请决策审慎，保证了投资者及时、充分、公平地获取信息，不存在《停复牌指引》第三条中以停牌代

替相关方的信息保密义务的情形。

根据《停复牌指引》第四条“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应当分阶段披露所筹划事项的具体情况，不得以相关事项结

果尚不确定为由随意申请停牌。 难以按照前款规定分阶段披露所筹划重大事项，确有需要申请停牌的，公司应当明确停

牌事由，合理确定停牌时间，尽可能缩短停牌时长，并及时申请复牌” ，控股股东在商议重大事项期间，鉴于本次交易价

格等重要条款尚未协商一致，难以按照《停复牌指引》第四条的规定进行分阶段披露。 分阶段披露可能对投资者产生不

必要的误导，可能引发股价异动，进而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按照上述规定，公司因控制权变更事项确需停牌，公司董事

会在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通知后经审慎决策向深交所提交了停牌申请。

综上，公司不存在未能在停牌申请文件中真实、准确、完整提供有关事项进展、具体安排的情形，符合《停复牌指引》

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停牌决策审慎。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针对公司本次控制权转让事项，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人员关于本次控制权转让的

筹划过程、进展情况等情况，并查阅了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和备查文件、交易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表决权放

弃协议》、《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及《萃华珠宝交易进程备忘录》等资料。我们根据《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6号—停复牌》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本次控制权转让的具体过程及情况，我们认为，公司不存在未能在停牌申

请文件中真实、准确、完整提供有关事项进展、具体安排的情形，符合《停复牌指引》第三条、第四条相关规定。

2、请自查并说明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受让方陈思伟之间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除公

告内容外是否存在其他协议、约定，是否存在股份转让价款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况。 请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20年修订）》第八十三条的规定，自查并逐项说明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如否，请提供充分、客观证明材料。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经公司、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受让方陈思伟自查，截至本回复出具日，翠艺投资及其一

致行动人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受让方陈思伟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和资金往来。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针对本次交易，

各方不存在其他协议、约定，本次受让股份价款不存在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况。

经公司、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受让方陈思伟自查，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20年修订）》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未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具体说明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83条法定

情形

是否符合 对照情况

1 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否 无股权控制关系

2 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否 不受同一主体控制

3

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

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

否 不存在兼任的情况

4

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 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

产生重大影响

否 不存在参股情形

5

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 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

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

否

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向陈思伟

提供融资

6 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否

不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

益关系

7

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

上市公司股份

否 陈思伟不是翠艺投资的股东

8

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

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否

陈思伟未在翠艺投资担任董事、 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

9

持有投资者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否

陈思伟与翠艺投资的股东、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述亲属关系

10

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

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或者与其自己或者

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

公司股份

否 不适用

11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

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否 不适用

12 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否 不具有构成一致行动的其他关联关系

根据翠艺投资的工商登记资料、公开检索信息以及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和陈思伟出具的情况说明，截

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和陈思伟不存在/不适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三条规定应当被认定为一致行动的情形；同时，根据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和陈思伟出具的

情况说明，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未签署相关一致行动协议/安排，不

存在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八十三条规定或一致行动协议/安排应认定为一致行动的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受让方陈思伟

之间不存在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除公告内容外不存在其他协议、约定，不存在股份转让价款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未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3、请结合问题2，详细说明本次控制权变更转让12%股份并放弃19.38%股份表决权的具体原因，在控制权转让方和

受让方通过协议安排让渡股份、放弃表决权，已实质构成对自身持有股份作出相关意思表示，并构成一揽子安排情况

下，请详细说明本次控制权转让安排的合法合规性，以及是否存在刻意规避一致行动安排，进而避免履行要约收购义务

的情形。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本次控制权变更转让12%股份并放弃19.38%股份表决权的具体原因

经向交易各方询问，陈思伟因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拟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经与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

春、郭琼雁洽谈，各方基于持股股数、交易价格等因素的综合考量，最终达成一致，通过陈思伟受让翠艺投资12%股份，翠

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放弃其合计持有的19.38%股份表决权的方式进行本次交易，本次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系交易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二、本次控制权转让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收购人可以通过取得股份的方式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可以通过投资关系、协议、其他安排的途径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也可以同时采取上述方式和途径取得上市

公司控制权” ， 因此， 此次控制权变更通过原实际控制人转让12%股份并放弃19.38%股份表决权的方式并未违反该规

定。

交易双方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及时履行了权益及变动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收购方陈思伟

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所述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

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时，继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 本次交易完

成后，陈思伟将持有上市公司12%股份。此外，如对问题2的回复所述，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受让方陈思伟

各方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陈思伟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未超过30%，未触发《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要约收购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系交易各方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刻意

规避一致行动安排，进而避免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控制权变更转让 12%股份并放弃 19.38%股份表决权系交易双方综合考量并协商一致的结

果，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次控制权转让安排合法合规，不存在刻意规避一致行动安排，进而避免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

情形。

4、公告显示，本次表决权放弃在约定期限内不可撤销。 请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明确说明放弃行使的表

决权是否存在恢复行使的条件，说明放弃表决权的 19.38%的股份是否存在减持、转让等处置安排，说明翠艺投资后续

是否仍有股份转让计划或安排。

公司回复：

根据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向公司出具说明，其依据《表决权放弃协议》而放弃行使的表决权不存在恢

复行使的条件。

2021年11月5日，翠艺投资、郭英杰、郭琼雁、郭裕春与龙凤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分别将其持有的512,312股、4,

003,170股、9,836,190股和1,530,000股公司股票以6.44元/股的价格转让给龙凤，各方于2022年1月19日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经向控股股东询问，目前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与龙凤之间的股份协议转让正在进行中，在

上述股份协议转让合计15,881,6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6.20%。 交割完成后，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占比

将由19.38%下降至13.18%，除了上述股份协议转让外，翠艺投资尚无减持的明确计划，若未来存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

计划，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出具说明，“在本企业/本人与陈思伟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约定的表决

权放弃期间，本企业/本人无条件放弃合计持有的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19.38%的股份表决权，本企业/本人与

陈思伟未约定表决权恢复行使的相关条件， 各方亦未签署其他协议对表决权恢复行使进行约定或存在其他类似安排。

除已披露的股份转让计划外，本企业/本人本次放弃表决权的19.38%的股份尚无减持的明确计划，若本企业/本人未来存

在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5、请明确说明如交易各方及你公司产生分歧，将采取何种具体措施保障公司治理有效性，是否存在因利益冲突恢复

行使表决权的可能性，请说明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放弃对你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和经营稳定性的影响，并充分提示相关

风险。

公司回复：

一、保障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具体措施

经过多年的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

会秘书、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制度，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及执行机构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同时，上市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和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多项规章制度并能有效地落实和实施，为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

规范化运行提供了制度保证。 此外，陈思伟、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均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

诺，承诺将保持上市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方面的独立性。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2022年3月31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 47,973,592 18.73%

2 郭英杰 16,456,000 6.42%

3

上海鸿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6,393,984 6.40%

4 何颖琳 13,832,424 5.40%

5 马俊豪 10,217,978 3.99%

6 郭琼雁 9,836,190 3.84%

7 郭裕春 6,120,000 2.39%

8 方嘉凯 3,890,450 1.52%

9 朱映君 2,071,620 0.81%

10 周应龙 1,608,725 0.63%

合计 128,400,963 50.13%

此外，2021年11月5日，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郭英杰、郭琼雁、郭裕春与龙凤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深圳市

翠艺投资有限公司、郭英杰、郭琼雁、郭裕春拟合计向龙凤转让其持有的公司15,881,6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0%）。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本次协议转让的标的股份尚未完成过户手续。 若本协议转让次交易完成后，龙凤将成为公司前十大

股东之一，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占比将由19.38%降至13.18%。 根据2022年6月16

日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放弃其所持股份

19.38%的表决权后，公司其他前十大股东的持股占比均远低于陈思伟12%的持股占比，陈思伟的控制权稳定不会受前

十大股东的影响。

公司上述股份协议转让交割完成后，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表决权的股权比例

1 陈思伟 30,738,720 12.00% 12.00%

2 深圳市翠艺投资有限公司 16,722,560 6.53% 0.00%

3

上海鸿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393,984 6.40% 6.40%

4 龙凤 15,881,672 6.20% 6.20%

5 何颖琳 13,832,424 5.40% 5.40%

6 郭英杰 12,452,830 4.86% 0.00%

7 马俊豪 10,217,978 3.99% 3.99%

8 郭裕春 4,590,000 1.79% 0.00%

9 方嘉凯 3,890,450 1.52% 1.52%

10 朱映君 2,071,620 0.81% 0.81%

合计 126,792,238 49.50% 36.32%

根据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约定，表决权放弃期限自本次转让的标

的股份登记至陈思伟名下之日起满36个月时终止。 在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未交割完成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翠艺

投资，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受到影响；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在放弃表决权期间，翠艺投资、郭英杰、郭

裕春、郭琼雁所持合计上市公司19.38%的股份，除财产权利、配股权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均予以放弃（包括在上市公司

章程经修改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表决权，但涉及弃权股份转让、股份质押等直接涉及甲方所持弃权股份处分事

宜的事项除外）。 此外，交易各方未约定表决权恢复行使的相关条件，不存在因利益冲突恢复行使表决权的约定或其他

安排。

因此，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陈思伟，控制权将保持稳定。

此外，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出具承诺，“本企业/本人承诺，在本企业/本人与陈思伟签署的《表决权放

弃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放弃表决权期间，本企业/本人承诺不采取任何形式直接影响或间接影响陈思伟对沈阳萃华金

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经过多年的规范运作，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完善的内部

控制制度为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规范化运行提供了有力保证。 本次交易各方不存在因利益冲突恢复行使表决权的相关

约定，本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放弃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和经营稳定性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二、相关风险提示

虽然翠艺投资、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各方未约定表决权恢复行使的相关条

件，且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交易各方未签署其他协议对表决权恢复行使进行约定或存在其他类似安排。 但本次股份转让

及表决权放弃事项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控制权变更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上市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6、2022年6月16日，你公司股价涨幅达9.61%。请说明本次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具体过程、参与筹划人员及在信息

保密方面采取的措施，并结合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等近一个月内的交易情

况，自查是否存在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并请你公司报备完整的内幕知情人名单和本次交易进

程的备忘录。

公司回复：

一、本次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具体过程、参与筹划人员及在信息保密方面采取的措施

6月14日至6月16日，翠艺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郭英杰、郭裕春、郭琼雁与陈思伟及其代表人通过现场及远程进行控

制权转让的商议筹划。 6月16日收盘后上市公司向深交所提出停牌申请并于6月17日上午开市起停牌。本次交易中，交易

各方均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本次交易各方参与商讨人员仅限于交易各方少数核心管理层，以缩小本次交易的知情人

范围。 交易各方在筹划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过程中，尽力缩短决策和材料编制时间，尽最大努力将知情者控制在最小范

围并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知悉范围，明确告知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信息保密义务，并禁止利用本次交易信息

进行内幕交易。

公司在获悉本次交易事项且依法公开披露前，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

监会公告〔2021〕5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的信息登记工作，及时记录商议筹划、论证咨询、

合同订立等阶段及报告、传递、编制、决议、披露等环节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及其知悉内幕信息的时间、地点、依据、方

式、内容等信息。 并告知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履行保密义务和责任，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不得公开或者泄露该信息，不

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或者建议他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等近一个月内的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出具的《萃华珠宝股份交易情况确认统计表》，

近一个月内，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柴钢的配偶于2022年6月15日卖出4,420股上市公司股份，根据其出具的说明，其卖出上

市公司行为系个人基于股票二级市场情况自行判断并决定的个人投资行为，在买卖股票期间并不知晓上市公司是否存

在重大事项，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柴钢未向其透露任何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方最近一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经自查，相关人员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公司已按要求报备完整的内幕知情人名单和本次交易进程的备忘录。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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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下午14:00在公司深圳分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赵晓群女

士主持，应参加董事7名，实际参加董事7名，其中董事莫尚云先生和独立董事曾江虹女士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并表决；全

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及票据质押的议案》：

为推进公司业务发展，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优化财务结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各自质押额

度范围内与商业银行开展融资业务，共享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票据池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期限1年；在

前述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

票据池业务及票据质押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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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及票据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及票据质押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可参见同日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为推进公司业务发展，降低公司财务成本、优化财务结构，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各自的质押

额度范围内与商业银行开展融资业务，共享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票据池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期限1年；

在前述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滚动使用。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事项公告如

下：

一、票据池业务情况概述

1、业务概述

票据池业务是指协议银行为满足企业客户对所持有的商业汇票进行统一管理、统筹使用的需求，向企业提供的集票

据托管和托收、票据质押池融资、票据贴现、票据代理查询、业务统计等功能于一体的票据综合管理服务业务。

2、额度及期限

公司及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共享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票据池及票据质押业务实施额度，即可用于开展票据池业务

的质押、抵押的票据累计即期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期限为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年；业务期限内，该额度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具体每笔发生额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确定。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需要为票据池的建立和使用各自采用票据质押、 自身信用担保的方

式；如涉及对外提供担保时还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3、合作机构及授权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具体合作条件选择合适的商业银行作为票据池业务的合作银行，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根据公司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关系、商业银行票据池业务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最终确定。

二、业务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在与客户、供应商的结算过程中使用票据的频率不断增加，通过开展票据池及相应的票

据质押业务可以提高票据管理效率与规范性， 降低票据管理成本与风险， 有利于实现票据资源的统筹使用和信息化管

理，优化财务结构，提高资金利用率和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三、业务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

1、流动性风险

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及相应的票据质押业务，可能存在应收应付票据到期日不一致的情况，从而可能会导致托收资

金进入公司票据池专用保证金账户，这对公司资金可能会造成暂时性流动性影响。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可采用以新收票据入池置换保证金方式解除这一影响，尽量防范资金流动性风险的发生。

2、担保风险

公司以进入票据池的票据做质押，向合作银行申请开具汇票用于对外支付款项，随着质押票据的到期，逐步办理托

收解付，若所质押担保的票据额度不足，导致合作银行要求公司追加保证金。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将安排专人与合作银行对接，建立票据池台账、跟踪管理，及时了解到期票据托收解付情况，并

安排公司新收票据入池，确保质押票据的额度充足，保证入池的票据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四、日常管理

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票据池业务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并第一时间向公司董事会报告。 公司内审部门有权对票据池业务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

司票据池及票据质押业务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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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上午9:15至9:25，9:

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南山高新科技园中区科技中三路5号国人通信大厦A栋10楼深圳分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群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5人，代表股份数量168,761,033

股，约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3395％。 其中：

（1）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 代表股份数量168,181,213股， 约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08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数量579,82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4％。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2人，代表股份数量11,873,03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7376％。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数量11,293,21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6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数量579,82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4％。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董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2、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3、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4、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5、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6、追加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关联股东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追加预计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26,000,

000股）、捷荣汇盈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其与捷荣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本公司董事长赵晓群女士，其所持表决

权股份数量为30,600,000股）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康凯先生（其为本公司董事长赵晓群女士之子，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256,600股）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1,904,4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7、拟购买董监高责任险

关联股东捷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董事长赵晓群女士，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26,000,

000股），捷荣汇盈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董事长赵晓群女士，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0,

600,000股），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财务总监莫尚云先生同为本公司董事，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9,

739,000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康凯先生（其为本公司董事长赵晓群女士之子，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56,600股），

公司副总经理戴火明先生（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1,400股）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34,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8、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未达到条件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全部限制性股票

公司副总经理戴火明先生（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1,400股）以及本议案涉及的激励对象（股东）等其他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为2,133,933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166,59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73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9、拟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0、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1、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2、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3、修订《对外担保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4、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5、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6、修订《独立董事制度》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7、选举李雄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8、选举陈铮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68,761,0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1,873,0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咏桩、吴淑菲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二）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三）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55� � � � � � � �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22-024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2022年6月28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

锁期未达到条件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8日、2022年6

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未达到条

件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

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未达到条件及10名激励对象

考核期内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公司需回购注销130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的已授予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192,

720股，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4,192,72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4,192,720

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

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2年6月29日至2022年8月12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中区科技中三路5号国人通信大厦A栋10楼

联 系 人：陈艺香

邮 编：518057

联系电话：（0755）25865968

联系传真：（0755）25865538

联系邮箱：public@chitwing.com

3、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经公

证的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29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2-050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以下统称 “本次股东大

会” ）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

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2年5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网站 （www.cimc.com）（公告编号：【CIMC】2022-041） 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下午2:40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

会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2）A股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本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A股股东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CEO麦伯良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等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6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161,515,69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60.1254%。 其

中：现场投票人数为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775,342,514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9.3835%；参加网络投票

人数为6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86,173,181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0.7419%。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6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88,170,396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3.5791%。 其中：现

场投票人数为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01,997,21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8372%；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6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86,173,181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0.7419%。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673,345,299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6.5463%。 其中：

现场投票人数为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673,345,299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6.5463%。

2、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A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6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88,170,396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001%。其

中：现场投票人数为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01,997,215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442%；参加网络投

票人数为6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86,173,181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559%。

3、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

H股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673,348,999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348%。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673,348,999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2348%。

本公司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董事长兼CEO）、非执行董事孔国梁先生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执行董事邓伟栋先

生、独立非执行董事何家乐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以网络会议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公司监事熊波先生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监事娄东阳先生以网络会议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公司总裁高翔先生、财务总监曾邗先生，董

事会秘书吴三强先生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本公司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袁乾照

律师、李梅丽律师及本公司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若出现表格内合计数尾数与所

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1、 本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了以下第（1）至（8）项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关于2021年度中集集团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57,325,269 99.8061% 443,240 0.0205% 3,747,186 0.1734%

与会A股股东 487,697,656 99.9032% 135,840 0.0278% 336,900 0.0690%

与会H股股东 1,669,627,613 99.7778% 307,400 0.0184% 3,410,286 0.2038%

（2） 《关于2021年度中集集团监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57,325,269 99.8061% 443,240 0.0205% 3,747,186 0.1734%

与会A股股东 487,697,656 99.9032% 135,840 0.0278% 336,900 0.0690%

与会H股股东 1,669,627,613 99.7778% 307,400 0.0184% 3,410,286 0.2038%

（3） 《中集集团2021年年度报告》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57,357,469 99.8076% 527,040 0.0244% 3,631,186 0.1680%

与会A股股东 487,729,856 99.9098% 219,640 0.0450% 220,900 0.0453%

与会H股股东 1,669,627,613 99.7778% 307,400 0.0184% 3,410,286 0.2038%

（4） 《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高送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60,954,055 99.9740% 359,640 0.0166% 202,000 0.0093%

与会A股股东 487,836,756 99.9317% 131,640 0.0270% 202,000 0.0414%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37,836,756 99.7585% 131,640 0.0953% 202,000 0.1462%

与会H股股东 1,673,117,299 99.9864% 228,000 0.0136% 0 0.0000%

（5） 《关于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聘任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58,853,488 99.8768% 2,318,195 0.1072% 344,012 0.0159%

与会A股股东 485,815,589 99.5176% 2,010,795 0.4119% 344,012 0.0705%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35,815,589 98.2957% 2,010,795 1.4553% 344,012 0.2490%

与会H股股东 1,673,037,899 99.9816% 307,400 0.0184% 0 0.0000%

（6）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46,046,202 99.3338% 7,111,278 0.3292% 7,281,615 0.3370%

与会A股股东 484,716,662 99.2925% 2,537,194 0.5197% 916,540 0.1878%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34,716,662 97.5004% 2,537,194 1.8363% 916,540 0.6633%

与会H股股东 1,661,329,540 99.3458% 4,574,084 0.2735% 6,365,075 0.3806%

（7） 《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2年–2024年）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61,158,955 99.9835% 135,840 0.0063% 220,900 0.0102%

与会A股股东 487,813,656 99.9269% 135,840 0.0278% 220,900 0.0453%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37,813,656 99.7418% 135,840 0.0983% 220,900 0.1599%

与会H股股东 1,673,345,29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核心人员持股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68,073,373 95.6770% 93,217,662 4.3126% 224,660 0.0104%

与会A股股东 452,389,151 92.6703% 35,556,585 7.2836% 224,660 0.0460%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2,389,151 74.1035% 35,556,585 25.7339% 224,660 0.1626%

与会H股股东 1,615,684,222 96.5541% 57,661,077 3.4459% 0 0.0000%

2、本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以下第（9）至（11）项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9）《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9.01�选举朱志强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37,372,591 98.8830%

与会A股股东 476,842,310 97.6795%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26,842,310 91.8014%

与会H股股东 1,660,530,281 99.2342%

9.02选举胡贤甫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45,588,198 99.2631%

与会A股股东 481,324,462 98.5976%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1,324,462 95.0453%

与会H股股东 1,664,263,736 99.4573%

9.03选举孔国梁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37,204,104 98.8753%

与会A股股东 477,233,024 97.7595%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27,233,024 92.0841%

与会H股股东 1,659,971,080 99.2007%

9.04选举邓伟栋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88,889,180 96.6400%

与会A股股东 457,556,748 93.7289%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07,556,748 77.8436%

与会H股股东 1,631,332,432 97.4893%

9.05选举明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45,581,298 99.2628%

与会A股股东 481,317,562 98.5962%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1,317,562 95.0403%

与会H股股东 1,664,263,736 99.4573%

9.06选举麦伯良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27,052,470 98.4056%

与会A股股东 475,488,180 97.4021%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1,317,562 95.0403%

与会H股股东 1,651,564,290 98.6984%

上述第（9）项议案获正式通过，麦伯良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执行董事，朱志强先生、胡贤甫先生、孔国梁先

生、邓伟栋先生、明东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0）《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0.01�选举杨雄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47,866,784 99.3685%

与会A股股东 483,038,152 98.9487%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3,038,152 96.2856%

与会H股股东 1,664,828,632 99.4910%

10.02选举张光华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60,238,149 99.9409%

与会A股股东 486,913,850 99.7426%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6,913,850 99.0906%

与会H股股东 1,673,324,299 99.9987%

10.03选举吕冯美仪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37,946,126 98.9096%

与会A股股东 480,631,261 98.4556%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6,913,850 99.0906%

与会H股股东 1,657,314,865 99.0420%

上述第（10）项议案获正式通过，杨雄先生、张光华先生、吕冯美仪女士当选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1）《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的议案》

11.01�选举石澜女士为第十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49,385,687 99.4388%

与会A股股东 484,327,888 99.2129%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4,327,888 97.2190%

与会H股股东 1,665,057,799 99.5047%

11.02选举娄东阳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

股东类型 选举票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58,081,228 99.8411%

与会A股股东 484,927,529 99.3357%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4,927,529 97.6530%

与会H股股东 1,673,153,699 99.9885%

上述第（11）项议案获正式通过，石澜女士、娄东阳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代表股东的监事。

3、 本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以下第 （12）至

（16）项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关于中集集团2022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70,350,004 95.8301% 86,214,002 3.9906% 3,875,089 0.1794%

与会A股股东 467,500,115 95.7658% 19,749,981 4.0457% 920,300 0.1885%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17,500,115 85.0400% 19,749,981 14.2939% 920,300 0.6661%

与会H股股东 1,602,849,889 95.8488% 66,464,021 3.9745% 2,954,789 0.1767%

（13）《关于中集集团为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70,348,584 95.8300% 86,215,422 3.9906% 3,875,089 0.1794%

与会A股股东 467,498,695 95.7655% 19,751,401 4.0460% 920,300 0.1885%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17,498,695 85.0390% 19,751,401 14.2950% 920,300 0.6661%

与会H股股东 1,602,849,889 95.8488% 66,464,021 3.9745% 2,954,789 0.1767%

（14）《关于中集集团为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1,091,882,631 99.9502% 204,232 0.0187% 339,300 0.0311%

与会A股股东 137,626,864 99.6066% 204,232 0.1478% 339,300 0.2456%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37,626,864 99.6066% 204,232 0.1478% 339,300 0.2456%

与会H股股东 954,255,7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对本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深圳资本（香港）集装箱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

东已回避表决，其持有的350,000,000股A股股份和719,089,532股H股股份均不计入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股票发行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080,530,458 96.2533% 80,572,737 3.7276% 412,500 0.0191%

与会A股股东 456,593,511 93.5316% 31,355,985 6.4232% 220,900 0.0453%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06,593,511 77.1464% 31,355,985 22.6937% 220,900 0.1599%

与会H股股东 1,623,936,947 97.0473% 49,216,752 2.9412% 191,600 0.0115%

（16）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2,157,471,000 99.8129% 3,652,595 0.1690% 392,100 0.0181%

与会A股股东 484,317,301 99.2107% 3,652,595 0.7482% 200,500 0.0411%

其中：

A股中小投资者

134,317,301 97.2113% 3,652,595 2.6435% 200,500 0.1451%

与会H股股东 1,673,153,699 99.9885% 0 0.0000% 191,600 0.0115%

（二）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经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

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高送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87,836,756 99.9317% 131,640 0.0270% 202,000 0.0414%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7,836,756 99.7585% 131,640 0.0953% 202,000 0.1462%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484,317,301 99.2107% 3,652,595 0.7482% 200,500 0.0411%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134,317,301 97.2113% 3,652,595 2.6435% 200,500 0.1451%

（三）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本公司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经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了

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高送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H股股东 1,673,120,999 99.9864% 228,000 0.0136% 0 0.0000%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股份一般性授权事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H股股东 1,673,157,399 99.9885% 0 0.0000% 191,600 0.011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袁乾照、李梅丽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

别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2-051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十届董事会二〇二二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

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下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公司现有董事九人，全体董事出席会议。本公

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选举：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朱志强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非执行董事胡贤甫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2、选举及批准：

（1）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董事长\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主任委员）、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朱志强

先生、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胡贤甫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杨雄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

（2）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独立非执行董事杨雄先生（主任委员）、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独立

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

（3）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召集人）、董事长\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

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朱志强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杨雄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

（4）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主任委员）、独立非执行董事杨雄先

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非执行董事孔国梁先生、非执行董事邓伟栋先生；

（5）第十届风险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为：非执行董事孔国梁先生（主任委员）、非执行董事邓伟栋先生、独立非执行董

事杨雄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2-052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十届监事会二〇二二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

6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下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公司现有监事三人，参加表决监事三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选举代表股东的监事石澜女士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2-054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选举董事长、

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22� 年6� 月28日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

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及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了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第

十届监事会监事。 同日，本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本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长。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长及副董事长选举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非执行董事朱志强先生为本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选举非执行董事胡贤甫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董事会换届选举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本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及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选举结果，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及董事会各专门

委员会情况如下：

1、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 具体成员如下：

（1）非独立董事：麦伯良先生（董事长）、朱志强先生（副董事长）、胡贤甫先生（副董事长）、孔国梁先生、邓伟栋先生

及明东先生。

（2）独立董事：杨雄先生、张光华先生、吕冯美仪女士。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

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本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司于2022� 年5月20日披露的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CIMC】

2022-032）。

2、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为：董事长\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主任委员）、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朱志强

先生、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胡贤甫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杨雄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

（2）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独立非执行董事杨雄先生（主任委员）、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独立

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

（3）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召集人）、董事长\执行董事麦伯良先生、

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朱志强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杨雄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

（4）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主任委员）、独立非执行董事杨雄先

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非执行董事孔国梁先生、非执行董事邓伟栋先生；

（5）第十届风险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为：非执行董事孔国梁先生（主任委员）、非执行董事邓伟栋先生、独立非执行董

事杨雄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光华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

三、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职工大会及第十届监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选举结果，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组成

情况如下：

选举代表股东的监事石澜女士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

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代表股东监事2名，代表职工的监事1名。 具体成员如下：

1、代表股东的监事：石澜女士（监事长）、娄东阳先生。

2、代表职工的监事：马天飞先生。

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代表股东的监事简历详见本公司于2022�年

5月20日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CIMC】2022-032）。上述代表职工的监事简历详见本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披露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CIMC】2022-053）。

四、部分董事、监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由于何家乐先生及潘正启先生的任期已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结束， 其均于2021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退任本公

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由于熊波先生的任期已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结束，退任本公司的职工代表监事。

本公司董事会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五、备查文件

1、本公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和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决议。

2、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决议。

3、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2022年度第1次会议决议。

4、本公司职工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22-053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职工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 ）于2022年6月2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召开， 公司全体员工参加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 本次大会审议通过，

选举马天飞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代表职工的监事。

马天飞先生简历如下：

马天飞先生，1975年出生，自2021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集团办公室主任，2022年1月起担任本公司工会主席。 马先生于

2003年3月加盟本公司，历任总裁办公室（现为集团办公室）企业文化主管、行政事务部经理、品牌管理部经理、公共事务部

经理、综合管理部经理、主任助理、副主任。 2021年9月起，担任深圳市南山区人大代表。 马先生1997年7月毕业于南通大学

机械制造专业，获学士学位。 于2012年7月，取得英国格林威治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截止本公告日，马天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马天飞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况；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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